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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
渝妇发〔2024〕7 号

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关于实施城乡留守、流动儿童“渝好”
欢唱团、欢跑团关爱服务项目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妇联，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

盛经开区妇联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和儿童工作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关爱留守、流动

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决策部署，精准服务留守、流动儿童，促进留

守、流动儿童健康发展,重庆市妇联将组织实施城乡留守、流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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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童“渝好”欢唱团、欢跑团关爱服务项目。现就相关工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实施目的

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，在城乡留守、流动儿童集中的社

区、学校组织儿童参加欢唱团、欢跑团，开展结对关爱帮扶，通

过定期培训互动，多元的体验活动，让儿童在优美的音乐旋律和

欢快的体育运动中增进交往、提升素质、提高幸福感知力，达到

疗愈童年、滋养心灵的目的，构筑幸福童年，助力健康成长。

二、实施目标

以三年为项目周期，全覆盖 41 个区县，全市建立 41 个欢唱

团、41 个欢跑团，每年精准服务 2500 名（人次）城乡留守、流

动儿童。通过全面开展、提质增效、深化拓展三年持续攻坚，到

2026 年，推进留守、流动儿童关爱服务工作制度化、常态化开

展。

三、实施对象

以城乡留守、流动儿童为主，特别是亟需关爱的城市留

守、流动儿童和“回流”原籍地的随迁子女。

四、实施内容

市妇联以购买服务的方式，组织专业团队，在各区县实施

城乡留守、流动儿童“渝好”欢唱团、欢跑团关爱服务项目，开

展课程打造、师资培训、儿童测评及项目督导。整合社会资源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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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爱心妈妈关爱队伍，开展结对关爱帮扶。各区县妇联做好以下

几项工作。

（一）组建“渝好”欢唱团

集合音乐疗愈精品课程、音乐团体辅导、成长指导等，开展

多种形式的培训指导，编辑适合留守、流动儿童的音乐曲目，常

态化、多元化的表演体验和社会实践等，促进儿童全面发展。

1. 实施方式：每个区县在城乡留守、流动儿童集中的学

校、社区，组建 1 个“欢唱团”，每个团 30-35 名 2-4 年级学龄

儿童。

2. 服务内容：各区县妇联要积极配合市妇联组织的专业团

队，强化联系协调，组织好参训人员，依托专业师资每周组织开

展声乐培训、音乐品鉴等专业辅导，每周 2 课时，每月授课 4

次，每年 80 课时，组织儿童开展测评，建立儿童成长档案。定

期开展音乐团体辅导、成长指导等疗愈服务，链接专业优质资源

培训指导演出排练及参赛集训。

3. 实践活动：各区县妇联要积极配合市妇联组织的专业团

队，组织欢唱团走进社区、学校、本地大型文化活动进行表演，

开展合唱比赛，登上春（村）晚、合唱节、慈善活动等，开展研

学交流，拓展儿童视野。组织欢唱团走进敬老院、儿童福利院、

医院、火车站、公园等开展公益服务活动，进行爱的传递，增进

社会交往，促进心灵成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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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组建“渝好”欢跑团

融合发扬体育精神、深化运动实践、运动疗愈辅导、成长指

导等促进儿童全面发展。

1. 实施方式：每个区县在城乡留守、流动儿童集中的社

区、学校，组建 1 个“欢跑团”，每个团 30-35 名 2-4 年级学龄

儿童。

2. 服务内容：各区县妇联要积极配合市妇联组织的专业团

队，强化联系协调，组织好欢跑团成员，依托专业师资每周组织

开展趣味性、激励性、智慧性、挑战性、协作性的跑步活动，每

周 2 课时，每月授课 4 次，每年 80 课时，组织儿童开展测评，

建立儿童成长档案。并结合城际马拉松、女子马拉松等赛事节点

进行赛前集训并参赛，开展运动疗愈辅导、成长指导，让儿童在

运动中强健体魄、释放压力、收获快乐、培养自信。

3. 实践活动：组织欢跑团进行社区跑、城市跑、文旅跑，

参加重庆城市马拉松、女子马拉松等公益跑步活动，区县及市级

运动会等体育赛事活动，多方促进儿童认知系统和行为系统健康

发展。组织欢跑团走进敬老院、儿童福利院、医院、火车站、公

园等开展公益服务活动，进行爱的传递，增进社会交往，促进心

灵成长。

（三）开展结对帮扶

各区县要充分利用妇联的组织优势，深入推行“爱心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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妈”结对帮扶模式，坚持精准结对与集体关爱相结合。按照就近

和属地原则，发动妇联干部、执委、巾帼志愿者、三八红旗手、

巾帼建功标兵、最美家庭成员带头争做爱心妈妈，建立爱心妈妈

队伍，针对由于家庭监护缺失、家庭教育不当等导致生活学习困

难的留守、流动儿童开展精准结对，聚焦儿童学习生活照料、亲

情关爱陪伴、家庭教育指导、实际困难帮助等进行定期探访和常

态帮扶，进行跟踪式关爱帮扶。针对其他留守、流动儿童通过开

展成长指导、主题活动等方式进行集体关爱。

（四）开展成长指导。各区县妇联要结合当地实际，依托

市妇联社区综合服务体“渝好空间”，在城乡留守、流动儿童集

中的村、社区，打造欢唱角、欢跑跑道，组织开展音乐素养培训

及运动体智健康课程，让欢唱、欢跑融入生活，用歌声、运动治

愈童年。利用寒暑假期，以冬令营、夏令营的形式开展欢唱、欢

跑，开展成长指导、安全教育、素质培训、社会实践等丰富多彩

而有意义的活动，促进关爱服务常态化、制度化开展，巩固项目

实施效果，构建完善社会帮扶体系。

五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全面推进（2024 年）

开展项目培训，联合民政、教委摸清底数，开展结对帮

扶，建立结对帮扶台账，组建欢唱团、欢跑团，开展项目宣传展

示，全面推进项目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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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提质增效（2025 年）

深入推进项目提档升级，打造关爱服务品牌，总结关爱服

务创新做法、特色经验，宣传推广先进经验、先进典型，各区县

因地制宜形成适合本地区的关爱工作体系和模式，切实提升关爱

服务质量和水平。

（三）深化拓展（2026 年）

深化推进项目拓展延伸，全面开展总结评估，比对项目前

测、后测结果，对关爱儿童进行成长变化追踪，开展满意度调

查，提炼具有重庆辨识度的关爱品牌，推进关爱服务工作常态长

效开展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县要充分认识实施关爱服务留

守、流动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，将关

爱服务城乡留守、流动儿童项目作为重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

程，将留守、流动儿童结对帮扶及关爱服务作为村社妇联干部工

作职责。统筹协调民政、教委等相关部门，形成定期研讨关爱服

务留守、流动儿童工作制度，强化部门协作配合，提高工作效

率。凝聚社会力量，通过慈善捐赠、实施公益项目、提供服务等

形式，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城乡留守、流动儿童关爱工

作。组织开展关爱服务留守、流动儿童的宣传教育，广泛宣传先

进事迹和先进典型，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留守、流动儿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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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落实配套项目经费。积极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

式构建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，落实区县配套

项目经费。各区县妇联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争取相关部门支持

等方式加大经费投入，拓宽社会募集资金渠道，争取福彩返还金

及其他公益基金等社会帮扶资金，保障项目持续实施。

（三）建立评估激励机制。市妇联将留守、流动儿童关爱

服务工作纳入对区县妇联的重点指导工作中，组织专家和第三方

评估机构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督导评估，评估结果作为市妇联对

区县妇联下一年度工作分类指导的重要依据。各区县妇联应将该

项工作纳入对乡镇（街道）妇联工作的重点指导内容，乡镇（街

道）妇联要将该项工作的实施纳入对基层妇联干部的评先评优考

量中，确保关爱工作制度化、常态化运行。各区县要积极培育和

发现典型，分阶段开展经验交流和总结推广。

（四）强化活动宣传推广。要积极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

作用，广泛开展城乡留守、流动儿童关爱服务宣传，通过文字、

视频、图片等多种形式，及时宣传报道关爱服务创新做法、特色

经验以及取得成效，大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城乡留守、流

动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。

（五）做好项目资料报送。于 3 月 10 日前将欢唱团、欢跑

团申报表发送到指定邮箱 cqjjh@163.com，并于每年 1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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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将项目自查情况包括项目开展情况、照片、资料等报送市妇联

家庭与儿童工作部。

联 系 人：张洪敏

联系电话：（023）67125993 （传真）

邮 箱：cqjjh@163.com

通讯地址：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 408 号

邮 编：400021

附件：1.“渝好”欢唱团申报表

2.“渝好”欢跑团申报表

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
2024 年 2 月 29 日

mailto:cqjjh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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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渝好”欢唱团申报表

区县名称 相关申报单位名称

通讯地址

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联系方式

区县项目负
责人姓名

区县项目负责人
联系方式

音乐

活动

特色

（100 字以内）

简

介

（要求重点围绕留守、流动儿童，突出特色，300 字以内）

推
荐
单
位
意
见

申报单位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审
批
单
位
意
见

市妇联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相关申报单位指建立欢唱团依托的学校或者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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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渝好”欢跑团申报表

区县名称 相关申报单位名称

通讯地址

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联系方式

区县项目负
责人姓名

区县项目负责人
联系方式

体育

活动

特色
（100 字以内）

简

介

（要求重点围绕留守、流动儿童，突出特色，300 字以内）

推
荐
单
位
意
见

区县妇联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审
批
单
位
意
见

市妇联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相关申报单位指建立欢跑团依托的学校或者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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